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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了，当您遇到纠纷的时候，是否迫切希望了解一些与纠纷相
关的法律矢口识来维护您自己的合法权益?本套丛书就是为了满足您的迫切需要而做的!
　　本套书每本都包括“问答”、“案例”、“法律法规”等部分。
“问答”部分告诉您基本和全面的相关法律知识，解答您心中的疑问；“案例”部分选取实践中多发
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您可以寻找和您遇到的纠纷相似的案例重点阅读。

　　本套丛书的作者或者是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并对法律实务谙熟的法律专家，或者是律师界资深的律
师，保证您获得的是一流的、最实用的维权知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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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大文，男，1933年4月生，江苏常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人文
大学法学院院长。
曾参与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活动和相关工作
，编著出版了多部婚姻家庭法方面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除教书育人五十余载外，还办理过若干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事务，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的一代名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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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问答篇
　第一章　结婚
　　1.结婚必须符合哪些法定的条件?
　　2.如何理解法定结婚条件中的结婚合意?
　　3.什么是婚姻自由原则?
　　4.什么是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5.什么是借婚姻索取财物?
　　6.《婚姻法》对法定婚龄有何规定?
　　7.末达晚婚年龄能否办理结婚登记?
　　8.男女年龄差距大小是否会影响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9.在校大学生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能否登记结婚?
　　10.什么是一夫一妻制?
　　11.何种亲属关系法律禁止结婚?
　　12.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亲家之间等姻亲能否结婚?
　　13.表亲能结婚吗?
　　14.《婚姻法》对禁止结婚的疾病有何规定?
　　15.哪些是目前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
　　16.有性生理缺陷不能为性行为者要求结婚应如何处理?
　　17.结婚登记应如何办理?
　　18.男女双方均在外省市打工和生活，能否就近办理结婚登记?
　　19.持有户籍证明不带户口本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吗?
　　20.结婚登记、补办结婚登记证能否请人代为办理?
　　21.结婚证遗失、损毁的如何补办?
　　22.军人结婚登记需要部队同意吗?
　　23.监狱服刑的人员如何办理结婚登记?
　　24.对在我国内地办理的涉港澳台、涉侨的结婚登记有哪些要求?
　　25.对在我国内地办理的涉外结婚登记有哪些要求?
　　26.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能否在中国办理结婚登记?
　　27.外国人在中国办理结婚登记应当提交的证明文件有哪些?
　　28.中国公民在国外依当地法律结婚，回国后是否还需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29.内地居民在港澳台地区依当地法律结婚，回内地后是否还需要向内地婚姻登记机关重新办理结
婚登记?
　　30.只同居不办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
　　31.先同居后补办结婚登记法律上有哪些规定?
　　32.同居男女一方死亡的，能否补办结婚登记?
　　33.男女双方登记结婚后，一方可以成为另一方家庭成员吗?
　　34.同性恋者能否结婚?
　　35.变性人能否结婚?
　　36.婚前财产是否一定要办理公证?
　　37.《婚姻法》对婚姻无效的原因有哪些规定?
　　38.哪些主体有权申请宣告婚姻无效?
　　39.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是否有期限?当事人已死亡还能申请婚姻无效吗?
　　40.关于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在程序上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41.《婚姻法》对可撤销婚姻是如何规定的?
　　42.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导致哪些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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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有何异同?
　　44.对乡(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哪些机关申请行政
复议?
　　45.对县(区)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哪些机关申请行
政复议?
　　46.当事人应当在什么时间内以什么方式提起行政复议?
　　47.隐瞒已婚事实骗取结婚登记有何后果?
　　48.办理假的结婚证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
案例篇
法律法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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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所谓结婚合意，是指男女当事人双方对结合为夫妻的意思表示完全一致。
《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
加以干涉。
”这一规定将是否结婚、与谁结婚、何时结婚的决定权，完全赋予当事人本人，排除来自任何方面的
侵害，为结婚自由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对“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一语，应作全面的理解。
《婚姻法》第5条中的上述表述是十分严谨的，是双方自愿而不是一厢情愿，这就排除了一方对另一
方的强迫；是本人自愿而不是父母、家长等的同意，这就排除了来自第三人的干扰；是完全自愿而不
是违心的允诺，这就排除了各种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
父母、亲友等出于对当事人的关心和爱护，当然可以就婚事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是否采纳则由当事人
自行决定。
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划清善意帮助和非法干涉的界限。
具有法律效力的结婚合意，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当事人须有婚姻行为能力，能够理解结婚的意义
和后果。
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达到法定婚龄的男、女始具有婚姻行为能力。
因此，未达法定婚龄或者因患精神疾病而丧失婚姻行为能力的人，所作的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是无效
的。
二是当事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依法请求撤销该婚姻。
三是当事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须以法定的方式作出。
我国《婚姻法》实行结婚登记制度。
男女当事人应当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结婚申请，通过登记予以确认。
在其他场合所表示的结婚合意，并非这里所说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结婚合意，只能视为关于成立婚姻即
订婚的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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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身边的法律顾问:婚姻家庭》：遇到纠纷不用怕法律顾问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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